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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20分 

貳、地    點：本校 2 樓簡報室 

參、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肆、主    席：陳玲玲校長                           記錄：莊佩怡 

伍、主席報告： 
   9/21防災演練八年級的避難動線須再調整，人數回報須加快速度，另各組 

   位置製作大海報以利辨識。 

陸、 各處室報告：    
一、 教務處 
(一) 教學組 

1.校內美術比賽已完成校內評選，預計 10/7送台北市美術比賽參賽。 

2.本校有 4位學生於 9/20（日）在陽明高中參加臺北市本土語文競賽， 

  獲獎成績已公告學校首頁。 

3.9/24（四）中山女高，另有兩位學生參加演說及朗讀的第二階段複賽。 

4.9/28（一）起，七、八年級學困班及補救教學陸續開課。 

(二) 註冊組 

   1.感謝導師的協助，親子綁定已達 61%，目標 70%，電子支付繳費期限 

     -10/15。    

   2.追蹤戶籍異動學生的就學情形。 

   3.9/13完成補考 

     10月第 2週開成績評量委員會 

     8年級-1人(未達畢業標準) 

     9年級-5人(未達畢業標準) 

(三) 設備組 

九月份辦理活動 

辦理活動 時間 

晨讀書箱 9.4發給各班 

晨讀 10分鐘 9.14起 

新生圖書室介紹 9.7~9.18 

人間福報 108.9.9起，發給每班一份 

新生閱讀推廣書籍 發予七年級新生每人一本 

校內科展 9.28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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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務處 

    (一)訓育組 

      1.臺北市音樂比賽個人組及團體組皆已完成報名工作。 

       2.9/24-9/28敬師週規劃午餐時間進行【傳情 on air】活動，藉此營 

         造溫馨和諧的校園氛圍。 

       3.第一次校慶籌備會議於 9/25上午 11點 10分【二樓簡報室】請與會 

         人員準時出席，謝謝。 

    (二)體育組 

 1.校慶各項預賽從 10/14起，再請各處室協助，增加終點及接力區錄影。 

 2.教育盃各項比賽陸續報名中，目前報學生組籃球賽，教師組排球賽。 

    (三)衛生組 

10/15、10/16於活動中心進行師生流感疫苗施打。 

 

  三、總務處 

     (一)9月 24日開放場地抽籤，9月 25、26日收費。明年(110年)將重新 

         公告場地開放收費調整加收電費。 

     (二)活動中心羽球場木地板已完成驗收，周四(9/24)將辦理專科教室驗    

         收。 

     (三)有關 9/24電子請購核銷系統上線，請尚未申請員工愛上網帳號同仁 

         儘快完成帳號申請，總務處及會計室預計於 9/23上下午各辦理一場 

         教育訓練。 

  四、輔導室 
     (一)輔導組 

  1.109-1認輔學生-已陸續彙整安排認輔教師，訂於 9/25（五）中午召 

    開 9年級認輔會議。 10/14（三）中午召開 7、8年級認輔會議。  

  2.本學期招募輔導室小義工共 129位，已完成小義工訓練並開始服務中。  

  3.已召開 917陳生、902易生、906楊生個案會議；及 908羅生中輟鑑 

    復輔會議。  

★★★重要提醒：  

學校教職員工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遭遇或疑似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

（含兒童目睹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均含疑似）事件，應立即向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二)資料組 

 1.本學期「八年級家長入班職涯分享」活動訂於 10/21（三）早自習舉辦。  

   屆時需請資訊組協助筆電借用、設備組麥克風借用並感謝家長會提供 

   早餐。 

 2.本學期「八年級高職參訪」活動預計於 12/02（三）第二次段考的第二 

   天下午辦理。再請學務處協助當日維護秩序事宜、教學組處理課務事 

   宜(將以簽呈敬會各處室)，感謝大家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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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9-1合作式技藝教育課程上課期間為 09/15-12/22(週二)。 

  (三)特教組 

 1.本校「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預計將於 9/23於特推會中召開縮修 

   審查會議，本校今年有 5位學生申請免修(8年級：3位申請英文免修、 

   2位申請數學免修；9年級 1位申請英文免修)，感謝各年級出題教師。 

   相關資料將於審查會議後函報送局。  

 2.本校今年有 21位資優學生，校外區域性衛星資優課程以及藝才類校本 

   資優方案之相關資料將於審查會議後函報送局。  

 3.兩場個案會議已於 9/2、9/3召開。  

 4.9/23召開本學期期初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各項本學期重大特教 

   業務。  

 5.已於 9/18召開學習中心家長會，宣導特教組各項業務與升學資訊。  

 6.七年級新生入班宣導：經家長同意也於 9/12全數完成入班宣導。  

 7.本學期校內鑑定收件作業已於 9/11日截止，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教育局十分重視轉介前介入，若夥伴有發現需要特別協助的學生，且 

   未曾提報輔導室介入或是攜手課程，請務必先行提報。  

 

五、人事室 
   ＊交通費： 

   (一)本府 1090828函訂定「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通費補助表」， 

       自 1091001生效，重點如下: 

1. 交通費金額以員工居所所在行政區與實際辦公處所所在行政區對應之 

級別核發：1級 630元，2級 1,008元，3級 1,176 元，4級 1,260 元，

居所與實際辦公處所距離在 1,000公尺以下者不發。  

2. 員工連續請假日數超過 7日者（不含例假日），自第 8日起按日扣除交 

通費。  

3. 員工如有溢領情形者，經查明屬實，除追回溢領金額，並按情節依相關 

規定議處。  

   (二)本府人事處 1090909及函檢送「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通補 

       助費問答集」1份。  

   (三)員工因公奉派出差或參加訓練、講習，如已支領交通費，不得再支領上 

       下班交通費，亦不再補發差額。如未支領交通費，仍按居所所在行政區 

       與原辦公處所所在行政區對應之級別發給。如主辦單位已提供必要住 

       宿，但員工選擇不住宿，仍不得申請上下班交通費。  

   (四)員工經機關指派於國定假日、例假日加班，得依其對應之級別金額，除 

 以 21日換算每日金額，再乘以實際加班之日數另核發交通費。  

   ＊差勤管理 

   (一)本府 1090909重申各機關學校應維持良好辦公紀律，避免員工於上班時 

       間攜帶小孩至辦公場所致影響辦公紀律、於刷卡上班後擅離工作崗位並 

       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於中午提前拿便當（用餐）、於中午休息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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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茶時間結束後仍在外逗留而未返回工作崗位、利用上班時間從事網路 

       遊戲或至外部網站發表個人文章等有損本府為民服務形象或影響機關 

       業務推行之行為，俾利公務推行及提升本府為民服務形象。  

   ＊退撫基金&基本工資 

   (一)本府教育局 1090907函，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業經行政院 

       會同考試院公告，由現行 12%，自 110年 1月 1日起每年調升 1%，至 112  

       年為 15%。  

   (二)勞動部 109年 9月 7日公告發布，「基本工資」自 110年 1月 1日起， 

       調整為每月新臺幣 24,0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元。  

   ＊現金給付與補償金&退休紀念品 

   (一)本府 1090916函，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業經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9年 8月 31日修正發布。      

   (二)本府 1090911函調整致贈本府退休公務人員及職工退休（職）紀念品方 

       式如下: 

     1.110年度：退休人員於 5,000元金額以內自行購買紀念品，檢據向教育 

       局申請核銷。  

     2.111年度起：由各機關學校自行編列預算，由退休人員於 5,000元金額 

       以內自行購買紀念品，檢據向各機關學校申請核銷。 

   ＊兼職 

   (一)本府教育局 1090921函，公務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任合作 

       社職務，屬「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 

       機關許可。  

   (二)信用合作社具營利法人性質，故公務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雖 

       得加入信用合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社員代表，惟其認股比例至多不 

       得超過實收股金總額 5％，且不得兼任信用合作社理事、監事、經理人、 

       清算人、監管人等職務。  

   (三)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擬兼任各類合作社成為社員應符合下列規定：  

     1.合作社之屬性（營利或非營利）及兼任職務，應符合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第 4點及第 5點規定。  

     2.教師兼職應事先報經學校書面核准後始得前往。  

     3.非屬信用合作社之合作社，依合作社法相關規定辦理，信用合作社之認 

       股比例至多不得超過實收股金總額 5％。 

(四) 合作社入社資格條件係屬經營商業之範疇者，公務員及公立學校教師 

    (含兼行政)均不得加入該合作社。 

    ＊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 

   (一)本局 1090811函，自 6/30起，原「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整合至「各 

       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請學校確實依規定辦理通報與 

       查詢作業，對於現職教育人員應每三個月辦理定期查詢。  

   (二)自即日起各校進用教育人員（含專任運動教練）或其他專職（如公務人 

       員、約聘僱人員等）、兼職人員（如社團、兼課教師）、委外保全、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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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等各類人員前，免再向教育局申請核轉本府警察局辦理查閱作業，應 

       至上開系統逕行查閱，並留存紀錄以備查考。對所查閱之資料有保密義 

       務，倘有違反前述事項，經查證屬實將依相關法令處理。 

      ＊工作報告: 

      各處室 109年 5至 8月職員工平時考核表，請視工作執行情形覈實區分 

      等級予以考核，並惠請於 9/26(六)前完成考評密送本室，俾彙陳校長核 

      閱。   
六、會計室 

     有關 109年度資本門執行，請依收支估計表儘快辦理。 

 

柒、散會。（上午 11：35） 


